
投保须知：

1. 本保险产品的保险人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产

险上海分公司”或“本公司”）; 本产品承保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香港、澳门、台

湾地区除外）

2. 本保险承保对象:18-65 周岁职业类别 1-3 类,身体健康、能正常工作生活、无残疾的人员

[不可承保职业：钢丝绳行业、家具制造、木材及木、竹、藤、棕、草制品加工；石材加工

制造业；其中涉及爆破、井下、海上、高压电作业人员(指在高压电气设备上不停电进行检

修测试的一种作业方法)外卖骑手、危险品制造业、危险品运输车驾驶员、船员、消防人员、

矿工、采石工、各类工程机械驾驶员或操作员、职业运动员、捕鱼业人员保险公司不予承保]

被保险人职业类别以出险时的行为状态确定,具体职业分类参照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职业分

类表 2014》版，从事拒保职业人员为本保险拒保对象,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非拒保职业

人员但从事拒保职业相关活动时发生的事故也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3. 本产品意外医疗：按照当地社会医疗保险主管部门规定可报销的、必要的、合理的医疗

费用超过人民币 0 元的部分给付医疗保险金，扩展社保外的药品费用。

4. 伤残评定以保险人指定司法鉴定机构出具伤残鉴定报告为准。

5. 就医医院：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评审确定的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普通部，

但不包括主要作为诊所、康复、护理、 休养、静养、戒酒、戒毒等或类似的医疗机构。该

医院必须具有符合国家有关医院管理规则设置标准的医疗设备，且全天二十四小时有合格医

师及护士驻院提供医疗及护理服务。

6.其他未尽事宜以条款为准。



投保人声明：

1、本投保人兹声明上述各项投保内容填写属实。

2、本投保人确认已阅读本产品所有条款，且贵公司已向本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

内容，特别就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和特别约定内容作出明确说

明，本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因保险人的明

确说明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数据电文是合法的合同表现

形式。本人接受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电子保单作为本投保书

成立的合法有效凭证，具有完全证据效力。

4、本人授权平安集团，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将本人提供给平安集团的信息、

享受平安集团服务产生的信息（包括本单证签署之前提供和产生的信息）以及平

安集团根据本条约定查询、收集的信息，用于平安集团及其因服务必要委托的合

作伙伴为本人提供服务、推荐产品、开展市场调查与信息数据分析。本人授权平

安集团，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基于为本人提供更优质服务和产品的目的，向平

安集团因服务必要开展合作的伙伴提供、查询、收集本人的信息。为确保本人信

息的安全，平安集团及其合作伙伴对上述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并采取各种措施保

证信息安全。本条款自本单证签署时生效，具有独立法律效力，不受合同成立与

否及效力状态变化的影响。本条所称“平安集团”是指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股的公司，以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直接或间接作为其单一最大股东的公司。如您不同意上述授权条款的部分或全

部，可致电客服热线（95511）取消或变更授权。

共享条款：

为了进一步提升您的用户体验，或是为了向您提供更为智能化、个性化的服

务。我们可能会与关联方共享您的个人信息。您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授权我们进

行该等共享，或联系我们取消授权。如果您拒绝授权该等业务功能，并不会影响

您使用其它功能或服务。

以下为相关业务功能的具体描述：

 改善产品与提升服务：为了向您提供有温度的金融服务，我们将依据

您金融支付、医疗健康、衣食住行不同场景的实际需求，持续改善您

的产品体验，我们共享您主动提供、使用服务中中产生的相关信息，

用于相关产品的持续优化与改善，产品包括金融服务生态圈产品和汽

车服务生态圈产品，例如，通过对客户开展群体分析，作为开发新产

品、下架旧产品、调整服务方式的参考。

 市场调研：我们可能对产品或服务、以及其他类似的产品或服务进行

市场调研并共享相关信息，从而了解您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偏好与

建议。例如，我们可能向您发送调研问卷，邀请您参与反馈。



 内容推荐：我们可能共享您的个人信息、特征标签或用户画像，从而

向您推荐您可能感兴趣的资讯、活动或其他内容，便于您了解相关信

息。

 营销推广：我们可能共享您的个人信息、特征标签或用户画像，从而

向您发送您可能感兴趣的广告、营销活动通知、商业性信息等内容，

推广我们的产品或服务。

在共享您的个人信息之前以及共享的过程中，我们将充分评估该等共享的合

法性、正当性、必要性，并采用适当的管理措施与技术措施，以保障您的个人信

息安全。关联公司如果想要改变本隐私政策声明的个人信息使用目的，将再次征

求您的授权同意。

除了取得您的同意的情形，我们还会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共享您的个人

信息，包括：

 为订立或者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

 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

 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

财产安全所必需；

 依法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

 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

信息；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